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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6 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的建議修正案 

 

(截至草案第 24 條) 

 

 

本條例草案 

 

旨在 

 

修訂版權條例，以就以下事宜訂定條文或進一步條文 — 

 

(a) 在儘管有作品的版權或在表演中的權利的情況下仍可

就有關作品或表演作出的作為； 

 

(b) 版權擁有人及表演的租賃權； 

 

(c) 表演的精神權利； 

 

(d) 對作品的版權或在表演中的權利的侵犯； 

 

(e) 用以保護作品的版權或在表演中的權利的科技措施；

及 

 

(f) 雜項及過渡性事宜， 

 

廢除《2001 年版權(暫停實施修訂)條例》，以及就有關事宜訂定條

文。 

 

 

由立法會制定。 

 

 

CB(1)510/06-07(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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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部 

 

導言 

 

 

1. 簡稱 

 

本條例可引稱為《2006 年版權(修訂)條例》。 

 

 

2. 生效日期 

 

(1) 除第(2)款另有規定外，本條例自本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

實施。 

 

(2) 以下條文自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

施 — 

 

(a) 第 4(1)條(在它與新的第 25(1)(c)、(d)、(e)及(f)

條有關的範圍內)、(2)及(4)條； 

 

(b) 第 22(4)條； 

 

(c) 第 24 條； 

 

(d) 第 27(5)條； 

 

(e) 第 27(6)、(7)、(8)及(9)條(在它與新的第 121(2C)

條有關的範圍內)； 

 

(f) 第 28 條； 

 

(g) 第 29 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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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第 30 條； 

 

(i) 第 35(2)條(在它與第 198(1)條中“租賃權”的新定

義的(c)、(d)、(e)及(f)段有關的範圍內)； 

 

(j) 第 37 條； 

 

(k) 第 39 條； 

 

(l) 第 41 條； 

 

(m) 第 42 條； 

 

(n) 第 46 條； 

 

(o) 第 47 條； 

 

(p) 第 53 條； 

 

(q) 第 54 條； 

 

(r) 第 55 條； 

 

(s) 第 56 條； 

 

(t) 第 57 條；及 

 

(u) 第 61 條(在它與新的附表 7 的第 3 及 4 部有關的範圍

內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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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部 

 

對《版權條例》的修訂 

 

 

2A. 文學作品、戲劇作品、音樂作品或 

藝術作品的版權期限 

 

《版權條例》(第 528 章)第 17(5)(b)(i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

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以“陳列”。 

 

 

3. 作品的版權所限制的作為 

 

《版權條例》(第 528 章)第 22(1)(c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c) 租賃該作品的複製品予公眾(參閱第 25 條)；”。 

 

 

4. 以租賃作品予公眾方式侵犯版權 

 

(1) 第 25(1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1) 租賃任何以下作品的複製品予公眾，是受該作品的版

權所限制的作為 — 

 

(a) 電腦程式； 

 

(b) 聲音紀錄； 

 

(c) 影片； 

 

(d) 收錄在聲音紀錄內的文學作品、戲劇作品或音

樂作品； 

 

(e) 載於連環圖冊內的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；或 

 

(f) 連環圖冊的已發表版本的排印編排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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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第 25(3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“租”而代以“在不抵觸第 

(3A)款的情況下，“租”。 

 

(3) 第 25(3)(b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

以“陳列”。 

 

(4) 第 25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3A) 第(1)(e)或(f)款提述的任何作品的複製品的租賃，

包括在須繳付直接或間接費用的條件下，提供該作品的複製品，作

即場參考之用。”。 

 

 

5. 間接侵犯版權：管有侵犯版權複製品 

或進行侵犯版權複製品交易 

 

(1) 第 31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

程中，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

或業務的過程中，”。 

 

(2) 第 31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

程中，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

或業務的過程中，”。 

 

(2A) 第 31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

以“陳列”。 

 

(3) 第 31(1)(d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亦並非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

過程中，亦並非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亦並非在

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”。 

 

 

6. 間接侵犯版權：提供製造侵犯版權 

複製品的方法 

 

第 32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

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

的過程中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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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“侵犯版權複製品”的涵義 

 

(1) 第 35(3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35A”而代以“35A 及 35B”。

廢除“除第 35A 條另有規定外，”而代以“除第 35A 或 35B 條另有規定

外，”。 

 

(2) 第 35(4)(b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兩度出現的“18 個月”而代

以“9[12/13/14/15]個月”。 

 

(2A) 第 35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6A) 凡在任何法律程序中，出現某作品的複製品是否僅憑

藉第(3)款而屬侵犯版權複製品而該複製品是在製作它的所在國家

、地區或地方合法地製作的的問題，並且證明 — 

 

(a) (如屬貯存於光碟的任何作品的複製品)該光碟

沒有根據《防止盜用版權條例》(第 544 章)第

15 條規定標上製造代碼； 

 

(b) 在該複製品上的標籤或標記、收錄該複製品的

物品或包裝或盛載該複製品的包裝物或盛器，

顯示該複製品是在香港以外的國家、地區或地

方製作的；或 

 

(c) 在該複製品上的標籤或標記、收錄該複製品的

物品或包裝或盛載該複製品的包裝物或盛器，

顯示該複製品屬禁止在香港分發、出售或供應

的，或顯示只限在香港以外的國家、地區或地

方分發、出售或供應該複製品， 

 

則除非有相反證據，該複製品須推定為已輸入香港。 

 

(6B) 在第(6A)(a)款中 — 

 

“光碟”(optical disc)具有《防止盜用版權條例》(第 544 章)第

2(1)條給予該詞的涵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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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製造代碼”(manufactorer’s code)具有《防止盜用版權條

例》(第 544 章)第 2(1)條給予該詞的涵義； 

 

“標上”(marked)具有《防止盜用版權條例》(第 544 章)第 15(3)

條給予該詞的涵義；”。 

 

(3) 第 35(7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7) 在本部中，“侵犯版權複製品”(infringing copy)

包括憑藉任何以下條文而被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的複製品 — 

 

(a) 第 35B(5)條(輸入的複製品不屬第 35(3)條所

指的“侵犯版權複製品”)； 

 

(b) 第 40B(5)條(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的便於閱讀

文本)； 

 

(c) 第 40C(7)條(指明團體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的

便於閱讀文本)； 

 

(d) 第 40D(2)條(指明團體管有的中間複製品)； 

 

(e) 第 40D(7)條(指明團體進行交易的中間複製

品)； 

 

(f) 第 41A(5)條(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製作

的複製品)； 

 

(g) 第 41(5)條(為教學或考試的目的而製作的複

製品)； 

 

(h) 第 44(3)條(教育機構為教育的目的而製作的

紀錄)； 

 

(i) 第 45(3)條(教育機構為教學的目的而藉翻印

進行複製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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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j) 第 46(4)(b)條(圖書館館長或檔案室負責人倚

賴虛假的聲明而製作的複製品)； 

 

(k) 第 54A(3)條(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製作的複製

品)； 

 

(l) 第 64(2)條(在主體複製品轉移時採用電子形

式保留的作品的另一份複製品、改編本等)； 

 

(m) 第 72(2)條(為宣傳售賣的藝術作品的目的而

製作的複製品)；或 

 

(n) 第 77(4)條(為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的目的而

製作的複製品)。”。 

 

 

8. 加入條文 

 

在緊接第 35A 條之後加入 — 

 

  “ 35B. 輸入的複製品不屬第 35(3)條 

所指的“侵犯版權複製品” 

 

(1) 就任何將本款適用的作品的複製品輸入香港的人而

言，或就在該複製品被輸入香港後獲取該複製品的人而言，該複製

品如符合以下說明，則不屬第 35(3)條所指的侵犯版權複製品 — 

 

(a) 該複製品是在製作它的所在國家、地區或地方

合法地製作的；而且 

 

(b) 該複製品被輸入或獲取，目的並非令某人可為

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

過程中，經銷該複製品。 

 

(2) 第(1)款適用於任何類別作品的複製品，但符合以下

說明的作品的複製品除外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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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屬 — 

 

 (i) 音樂聲音紀錄； 

 

 (ii) 音樂視像紀錄； 

 

(iii) 電視劇或電視電影；或 

 

 (iv) 電影；而且 

 

(b) 正公開或擬公開播放或放映。 

 

(3) 儘管有第(2)款所訂的例外情況，第(1)款仍適用於第

(2)(a)款所提述的、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作品的複製品 — 

 

(a) 正由或擬由某教育機構為該機構的教育目的而

公開播放或放映的；或 

 

(b) 正由或擬由某指明圖書館為該圖書館的用途而

公開播放或放映的。 

 

(4) 就第(3)(b)款而言，如任何圖書館屬於根據第

46(1)(b)條指明的任何圖書館的類別，該圖書館須視為指明圖書

館。 

 

(5) 凡就第(1)款所提述的人而言，某作品的複製品憑藉

該款而不屬侵犯版權複製品，如其後有人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

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經銷該複製品 — 

 

(a) 而該經銷是在第 35(4)(b)條所提述的 9 個月

期間內進行的，則就第 118 至 133 條(刑事條

文)而言，該複製品須就有關經銷及就經銷該

複製品的人而言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；及 

 

(b) 則不論該經銷是於何時進行的，就本條例的任

何條文(第 118 至 133 條除外)而言，該複製品

須就有關經銷及就經銷該複製品的人而言視為

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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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在本條中，“經銷”(deal in)指出售、出租、要約

出售或要約出租、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，或為牟利或報酬而分

發。”。 

 

 

9. 就第 30 及 31 條而言的 

免責辯護 

 

第 36(1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僅憑”之前加入“是在製作它的所在國

家、地區或地方合法地製作的，且它”。 

 

 

10. 研究及私人研習 

 

(1) 第 38(1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類別的”。 

 

(2) 第 38(3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3) 法院在裁定對作品的處理是否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

理時，須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，並尤其須考慮 — 

 

(a)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，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

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以及是否屬商業性質； 

 

(b) 該作品的性質； 

 

(c) 就該作品的整項而言，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

量及實質分量；及 

 

(d)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

響。”。 

 

 

11. 加入條文 

 

在緊接第 40 條之後加入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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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閱讀殘障人士  

 

 

40A. 適用於第 40A 至 40F 條的定義 

 

在本條及在第 40B 至 40F 條中 — 

 

“便於閱讀文本”(accessible copy)就某版權作品而言，指令閱

讀殘障人士較易閱讀或使用該作品的文本； 

 

“指明團體”(specified body)指符合任何以下描述的團體 — 

 

(a) 附表 1 第 1 條所指明的教育機構； 

 

(b)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 章)第 88 條獲豁免

繳稅的教育機構； 

 

(c) 獲政府發放直接經常性補助金的教育機構；或 

 

(d) 非為牟利而成立或營辦的、主要宗旨屬慈善性

質的或是在其他情況下以促進閱讀殘障人士的

福利為務的組織； 

 

“借出”(lend)就某複製品而言，指在並非為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或

商業利益的情況下，提供該複製品予人使用，而使用條款是

該複製品將予歸還； 

 

“閱讀殘障”(print disability)就某人而言，指 — 

 

(a) 失明； 

 

(b) 該人的視力受到損害，以致該人不能依靠矯正

視力鏡片，將視力改善至一般可接受的能在沒

有特別強度或種類的光線下閱讀的水平； 

 

(c) 由於身體殘疾以致無能力手持或調弄書本；或 

 



 12

(d) 由於身體殘疾以致無能力使其眼睛聚焦或移動

其眼睛以達至一般可接受的作閱讀的程度。 

 

 

40B. 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 

單一便於閱讀文本 

 

(1) 如 — 

 

(a) 任何閱讀殘障人士管有任何文學作品、戲劇作

品、音樂作品或藝術作品的整項或其部分的文

本(在本條中稱為“原版文本”)；而 

 

(b) 由於其殘疾以致他無法閱讀或使用該原版文

本， 

 

則由該閱讀殘障人士或任何人代他製作一份該原版文本的便於閱讀

文本以供他該閱讀殘障人士個人使用，並不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，

而就已發表版本而言，此舉亦不屬侵犯其排印編排的版權。 

 

(2) 在以下情況下，第(1)款不適用 — 

 

(a) 有關原版文本屬侵犯版權複製品； 

 

(b) 有關原版文本屬音樂作品或其部分的原版文

本，而製作便於閱讀文本會涉及記錄該作品或

其部分的表演；或 

 

(c) 有關原版文本屬戲劇作品或其部分的原版文

本，而製作便於閱讀文本會涉及記錄該作品或

其部分的表演。 

 

(3) 除非在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或任何人代他製作便於閱

讀文本之時，該文本的製作已作出合理查究，並信納無法以合理

的商業價格，取得屬可供該人士閱讀或使用的形式的有關版權作品

的文本，否則第(1)款不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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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任何人如根據本條為代閱讀殘障人士製作便於閱讀文

本，並就此收取費用，該費用不得超逾為製作及供應該文本而招致

的成本。 

 

(5) 凡任何便於閱讀文本(若非因本條即屬侵犯版權複製

品 )按照本條製作或供應，但其後該文本被用以進行交易，則 — 

 

(a) 就該交易而言，該文本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

品；及 

 

(b) 如該交易侵犯版權，則就所有其後的目的而

言，該文本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

 

(6) 在第(5)款中，“被用以進行交易”(dealt with)指

被出售、出租、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，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。 

 

 

40C. 指明團體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 

多份便於閱讀文本 

 

(1) 如 — 

 

(a) 任何指明團體管有任何文學作品、戲劇作品、

音樂作品或藝術作品的商業發表的整項或其部

分的文本(在本條中稱為“原版文本”)；及 

 

(b) 閱讀殘障人士無法閱讀或使用該原版文本， 

 

則該指明團體為該等人士製作或向該等人士供應該原版文本的便於

閱讀文本以供該等人士個人使用，並不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，而就

已發表版本而言，此舉亦不屬侵犯其排印編排的版權。 

 

(2) 在以下情況下，第(1)款不適用 — 

 

(a) 有關原版文本屬侵犯版權複製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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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有關原版文本屬音樂作品或其部分的原版文

本，而製作便於閱讀文本會涉及記錄該作品或

其部分的表演；或 

 

(c) 有關原版文本屬戲劇作品或其部分的原版文

本，而製作便於閱讀文本會涉及記錄該作品或

其部分的表演。 

 

(3) 除非在製作便於閱讀文本之時，指明團體已作出合理

查究，並信納無法以合理的商業價格，取得屬可供閱讀殘障人士閱

讀或使用的形式的有關版權作品的文本，否則第(1)款不適用。 

 

(4) 指明團體必須 — 

 

(a) 在製作或供應便於閱讀文本之前的一段合理時

間內，將其製作或供應該等便於閱讀文本的意

向，通知有關版權擁有人；或 

 

(b) 在製作或供應便於閱讀文本之後的一段合理時

間內，將它已製作或供應該等便於閱讀文本一

事，通知有關版權擁有人。 

 

(5) 如指明團體在作出合理查究後，仍不能確定有關版權

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身分及聯絡之詳細資料，則第(4)款的

規定不適用。 

 

(6) 指明團體如根據本條製作及供應便於閱讀文本，並就

此收取費用，該費用不得超逾為製作及供應該文本而招致的成本。 

 

(7) 凡任何便於閱讀文本(若非因本條即屬侵犯版權複製

品 )按照本條製作或供應，但其後該文本被用以進行交易，則 — 

 

(a) 就該交易而言，該文本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

品；及 

 

(b) 如該交易侵犯版權，則就所有其後的目的而

言，該文本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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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在第(7)款中，“被用以進行交易”(dealt with)指

被出售、出租、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，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。 

 

 

40D. 中間複製品 

 

(1) 任何根據第 40C 條有權製作原版文本的便於閱讀文本

的指明團體，可管有任何在製作該便於閱讀文本的過程中必然產生

的該原版文本的中間複製品，但 — 

 

(a) 該指明團體只可為製作更多便於閱讀文本的目

的，而管有該中間複製品；及 

 

(b) 該指明團體必須在已不需再為該目的而管有該

中間複製品之後的 3 個月內，將之銷毀。 

 

(2) 任何並非按照第(1)款管有的中間複製品須視為侵犯

版權複製品。 

 

(3) 指明團體可將根據第(1)款管有的中間複製品，借予

或轉移予另一同樣根據第 40C 條有權製作有關版權作品的便於閱讀

文本的指明團體。 

 

(4) 指明團體必須 — 

 

(a) 在借出或轉移中間複製品之前的一段合理時間

內，將其借出或轉移該中間複製品的意向，通

知有關版權擁有人；或 

 

(b) 在借出或轉移中間複製品之後的一段合理時間

內，將它已借出或轉移該中間複製品一事，通

知有關版權擁有人。 

 

(5) 如指明團體在作出合理查究後，仍不能確定有關版權

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身分及聯絡之詳細資料，則第(4)款的

規定不適用。 

 



 16

(6) 指明團體如就借出或轉移本條所指的中間複製品收取

費用，該費用不得超逾為借出或轉移該中間複製品而招致的成本。 

 

(7) 凡任何中間複製品(若非因本條即屬侵犯版權複製品

 )按照本條被管有、借出或轉移，但其後該中間複製品被用以進

行交易，則 — 

 

(a) 就該交易而言，該中間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

複製品；及 

 

(b) 如該交易侵犯版權，則就所有其後的目的而

言，該中間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

 

(8) 在第(7)款中，“被用以進行交易”(dealt with)指

被出售、出租、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，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。 

 

 

40E. 指明團體須備存的紀錄 

 

(1) 指明團體必須在根據第 40C 條製作或供應任何便於閱

讀文本之後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就該便於閱讀文本作出紀

錄。 

 

(2) 第(1)款所提述的紀錄必須載有 — 

 

(a) 製作或供應有關便於閱讀文本的日期； 

 

(b) 該便於閱讀文本所採用的形式； 

 

(c) 有關原版文本的名稱、發表人及版本； 

 

(d) (如該便於閱讀文本是為某團體或某類別人士

製作或是供應予某團體或某類別人士的)有關

團體的名稱或對有關類別人士的描述；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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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(如製作或供應的便於閱讀文本多於一份)該等

便於閱讀文本的總數。 

 

(3) 指明團體必須在根據第 40D 條借出或轉移任何中間複

製品之後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就該中間複製品作出紀錄。 

 

(4) 第(3)款所提述的紀錄必須載有 — 

 

(a) 借得或獲轉移有關中間複製品的指明團體的名

稱，以及借出或轉移該中間複製品的日期； 

 

(b) 該中間複製品所採用的形式；及 

 

(c) 有關原版文本的名稱、發表人及版本。 

 

(5) 指明團體必須 — 

 

(a) 在根據第(1)或(3)款作出任何紀錄之後，保留

該紀錄最少 3 年；及 

 

(b) 容許有關版權擁有人或代該人行事的人在給予

合理通知的情況下，於任何合理時間查閱該紀

錄及製作該紀錄的複本。 

 

 

40F. 關於第 40A 至 40E 條的 

補充條文 

 

(1) 本條補充第 40A 至 40E 條。 

 

(2) 就任何版權作品的文本(根據第 40B 或 40C 條製作的

便於閱讀文本除外)而言，如閱讀殘障人士能像沒患有閱讀殘障般

閱讀或使用該文本，該文本方可視為可供閱讀殘障人士閱讀或使

用。 

 

(3) 版權作品的便於閱讀文本可採用的形式如下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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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該作品的聲音紀錄； 

 

(b) 該作品的點字、大字體或電子版本；或 

 

(c) 該作品的任何其他專門規格。 

 

(4) 任何版權作品的便於閱讀文本可包含引領使用該作品

的版本的設施，但不得包含 — 

 

(a) 並非對克服因閱讀殘障而產生的困難屬必要的

改動；或 

 

(b) 侵犯第 92 條賦予該作品的作的其作品不受

貶損處理的精神權利的改動。”。 

 

 

12. 加入條文 

 

在緊接第 41 條之前在“教育”的小標題之下加入 — 

 

  “ 41A. 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 

而作的公平處理  

 

(1) 在由教育機構提供的指明課程中，教師或任何代表他

的人或學生如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公平處理任何作品，即不

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，而就已發表版本而言，此舉亦不屬侵犯其排

印編排的版權。 

 

(2) 法院在裁定對作品的處理是否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

理時，須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，並尤其須考慮 — 

 

(a)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，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

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以及是否屬商業性質； 

 

(b) 該作品的性質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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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就該作品的整項而言，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

量及實質分量；及 

 

(d)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。 

 

(3) 凡對作品的處理涉及在選集中收錄已發表的文學作品

或戲劇作品的任何片段或摘錄 — 

 

(a) 如此舉並無附有足夠的確認聲明，則該項處理

不屬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理；及 

 

(b) 如此舉附有足夠的確認聲明，則第(2)款適用

於裁定該項處理是否屬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

理。 

 

(4) 凡對作品的處理涉及將任何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製作

成紀錄或製作該紀錄的複製品 — 

 

(a) 如該紀錄並無載有確認作或被記錄的作品所

蘊含的其他創作努力的聲明，則該項處理不屬

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理；及 

 

(b) 如該紀錄載有確認作或被記錄的作品所蘊含

的其他創作努力的聲明，則第(2)款適用於裁

定該項處理是否屬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理。 

 

(4A) 凡對作品的處理，涉及透過任何教育機構以認證或識

別程序限制取用的有線或無線網絡而提供該作品的複製品 — 

 

(a) 如該教育機構沒有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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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) 採用科技措施，以限制透過該網絡而

取用該作品的複製品，以致該作品的

複製品，只提供予在有關指明課程中

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有需要使

用該作品的複製品的人，或為保養或

管理該網絡的目的而有需要使用該作

品的複製品的人；或 

 

 (ii) 確保將該作品的複製品貯存於該網絡

中的期間，不超過在有關指明課程中

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有需要保

留的期間或(在任何情況下)不超過連

續 12 個月的期間， 

 

則該項處理不屬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理；而 

 

(b) 如該教育機構 — 

 

 (i) 採用科技措施，以限制透過該網絡而

取用該作品的複製品，以致該作品的

複製品，只提供予在有關指明課程中

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有需要使

用該作品的複製品的人，或為保養或

管理該網絡的目的而有需要使用該作

品的複製品的人；及 

 

 (ii) 確保將該作品的複製品貯存於該網絡

中的期間，不超過在有關指明課程中

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有需要保

留的期間或(在任何情況下)不超過連

續 12 個月的期間， 

 

則第(2)款適用於裁定該項處理是否屬第(1)款

所指的公平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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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B) 在不損害第 37(5)條的一般性的原則下，凡對作品的

處理涉及製作翻印複製品，則製作該等複製品並不屬於第 45 條的

範圍，並不表示本條不涵蓋該製作，而第(2)款適用於裁定該項處

理是否屬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理。 

 

(5) 凡任何複製品(若非因本條即屬侵犯版權複製品 )按

照本條製作，但其後該複製品被用以進行交易，則 — 

 

(a) 就該交易而言，該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

品；及 

 

(b) 如該交易侵犯版權，則就所有其後的目的而

言，該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

 

(6) 在第(5)款中，“被用以進行交易”(dealt with)指

被出售、出租、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，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

示。”。 

 

 

13. 在教育機構的活動過程中 

表演、播放或放映作品 

 

(1) 第 43(1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與該機構的活動有直接關連的

其他”而代以“學生的近親或監護”。 

 

(2) 第 43(2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為教學目的”而代以“為教學

或接受教學的目的”。 

 

(3) 第 43(3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3) 在第(1)款中，“近親”(near relative)指 — 

 

(a) 父母； 

 

(b)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； 

 

(c) 配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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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兄、弟、姊或妹； 

 

(e) 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、弟、姊或妹； 

 

(f) 子女(包括非婚生子女及領養子女)； 

 

(g) 孫或外孫；或 

 

(h) 女婿或媳婦(包括非婚生子女的配偶或領養子女的配

偶)。”。 

 

 

14. 由教育機構製作廣播及有線 

傳播節目的紀錄 

 

第 44(2)條現予廢除。 

 

 

15. 教育機構將已發表作品中的 

片段藉翻印複製 

 

(1) 第 45 條現予修訂，在標題中，在“教育機構”之後加入

“或學生”。 

 

(2) 第 45(1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教學目的，”之後加入“而學生

亦可為在任何由教育機構提供的指明課程中接受教學的目的，”。 

 

(3) 第 45(2)條現予廢除。 

 

 

16. 加入條文 

 

在緊接第 54 條之前在“公共行政”的小標題之下加入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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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54A. 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 

 

(1) 政府、行政會議、立法會、司法機構或任何區議會如

為有效率地處理緊急事務的目的，而公平處理任何作品，即不屬侵

犯該作品的版權，而就已發表版本而言，此舉亦不屬侵犯其排印編

排的版權。 

 

(2) 法院在裁定對作品的處理是否第(1)款所指的公平處

理時，須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，並尤其須考慮 — 

 

(a)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，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

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以及是否屬商業性質； 

 

(b) 該作品的性質； 

 

(c) 就該作品的整項而言，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

量及實質分量；及 

 

(d)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。 

 

(3) 凡任何複製品(若非因本條即屬侵犯版權複製品 )按

照本條製作，但其後該複製品被用以進行交易，則 — 

 

(a) 就該交易而言，該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

品；及 

 

(b) 如該交易侵犯版權，則就所有其後的目的而

言，該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

 

(4) 在第(3)款中，“被用以進行交易”(dealt with)指

被出售、出租、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、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

示。”。 

 

 

54B. 立法會 

 

立法會為行使其職能及權力而作出的任何事情，並不屬侵犯

版權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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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A. 立法會程序及司法程序 

 

(1) 第 54 條的標題現予修訂，廢除“立法會程序及”。 

 

(2) 第 54(1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立法會程序或”。 

 

 

16B. 在一般印刷過程中使用字體 

 

第 62(3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以“陳

列”。 

 

 

17. 售賣藝術作品的宣傳 

 

(1) 第 72(2)條現予修訂，在英文文本中，廢除“if that 

dealing infringes copyright for all subsequent purposes”而代以

“and, if that dealing infringes copyright, for all subsequent 

purposes”。 

 

(2) 第 72(2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以

“陳列”。 

 

 

18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 “ 81A. 在車輛內播放聲音廣播  

 

(1) 凡在車輛內播放聲音廣播的目的，是讓該車輛的司機

取得公共資訊(包括(但不限於)新聞報導、天氣預測及關於交通情

況的資訊)，則如此播放聲音廣播並不屬侵犯該聲音廣播的版權、

該聲音廣播所包含的任何聲音紀錄的版權或該聲音廣播所包含的任

何文學作品、戲劇作品或音樂作品的版權。 

 

(2) 在第(1)款中，“車輛”(vehicle)包括任何為供在道

路上使用而製造或改裝的私家或公共車輛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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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A. 被識別為作或導演的權利 

 

(1) 第 89(1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以

“宣示”。 

 

(2) 第 89(4)(a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

以“陳列”。 

 

(3) 第 89(7)(c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

以“陳列”。 

 

(4) 第 89(8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以

“宣示”。 

 

 

18B. 被識別的權利必須體現 

 

(1) 第 90(1)條的標題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

而代以“宣示”。 

 

(2) 第 90(1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以

“宣示”。 

 

(3) 第 90(2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兩度出現的“體

現”而代以“宣示”。 

 

(4) 第 90(2)(a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

以“宣示”。 

 

(5) 第 90(3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以

“陳列”。 

 

(6) 第 90(3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以

“宣示”。 

 

(7) 第 90(3)(b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

以“陳列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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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第 90(3)(b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

以“宣示”。 

 

(9) 第 90(4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以

“宣示”。 

 

(10) 第 90(4)(a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兩度出現的

“體現”而代以“宣示”。 

 

(11) 第 90(4)(b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兩度出現的

“體現”而代以“宣示”。 

 

(12) 第 90(4)(c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

以“宣示”。 

 

(13) 第 90(4)(d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兩度出現的

“體現”而代以“宣示”。 

 

(14) 第 90(5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以

“宣示”。 

 

 

18C. 反對作品受貶損處理的權利 

 

第 92(4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以“陳列”。 

 

 

19. 管有侵犯權利物品或進行侵犯權利 

物品的交易而侵犯權利 

 

(1) 第 95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

程中，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

或業務的過程中，”。 

 

(2) 第 95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

程中，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

或業務的過程中，”。 

 



 27

(2A) 第 95(1)(c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

以“陳列”。 

 

(3) 第 95(1)(d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亦並非在任何貿易或業務

的過程中，亦並非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 而代以“亦並

非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”。 

 

 

20. 作品的虛假署名 

 

(1A) 第 96(2)(b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

以“陳列”。 

 

(1) 第 96(5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

中，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或

業務的過程中”。 

 

(2) 第 96(6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

中，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或

業務的過程中”。 

 

(3) 第 96(7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展覽”而代以

“陳列”。 

 

 

20A. 對合作作品適用的條文 

 

(1) 第 99(1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代以

“宣示”。 

 

(2) 第 99(2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達成”而代以

“體現”。 

 

 

20B. 在死亡時轉傳精神權利 

 

(1) 第 106(3)(a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體現”而

代以“宣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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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第 106(3)(b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達成”而

代以“體現”。 

 

 

21. 交付令 

 

第 109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

中，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或

業務的過程中，”。 

 

 

22. 製作侵犯版權物品等或進行 

侵犯版權物品等交易的 

刑事責任 

 

(1) 第 118(1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1) 任何人如未獲版權作品(“該作品”)的版權擁有人的

特許而作出以下作為，即屬犯罪 — 

 

(a) 製作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，以作出售或出

租之用； 

 

(b) 將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輸入香港，但並非

供他私人和家居使用； 

 

(c) 將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輸出香港，但並非

供他私人和家居使用； 

 

(d)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

的過程中，出售、出租、或要約出售或要約出

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

製品； 

 

(e) 為任何包含經銷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的

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該等貿易或業務的

過程中，公開陳列或分發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

製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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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管有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，目的是令 — 

 

 (i) 某人可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

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出售或出

租該侵犯版權複製品；或 

 

 (ii) 某人可為任何包含經銷版權作品的侵

犯版權複製品的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

在任何該等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公

開陳列或分發該侵犯版權複製品；或 

 

(g) 分發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(但並非為任何

包含經銷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的貿易或

業務的目的，亦並非在任何該等貿易或業務的

過程中分發)，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的

程度。”。 

 

(2) 第 118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1A) 凡 — 

 

(a) 任何人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

或業務的過程中，公開陳列或分發版權作品的

侵犯版權複製品；而 

 

(b) 如此陳列或分發該侵犯版權複製品的情況，令

人合理地懷疑該貿易或業務包含經銷版權作品

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， 

 

則就任何根據第(1)(e)款提起的法律程序而言，除非有相反的證

據，否則該貿易或業務須被推定為包含經銷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

製品的貿易或業務。 

 

(1B) 凡 — 

 



 30

(a) 任何人管有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，以令

某人可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

或業務的過程中，公開陳列或分發該侵犯版權

複製品；而 

 

(b) 如此管有該侵犯版權複製品的情況，令人合理

地懷疑該貿易或業務包含經銷版權作品的侵犯

版權複製品， 

 

則就任何根據第(1)(f)(ii)款提起的法律程序而言，除非有相反的

證據，否則該貿易或業務須被推定為包含經銷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

複製品的貿易或業務。”。 

 

(3) 第 118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2A) 在不損害第(1)款的原則下，任何人如未獲本款適用

的版權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許，而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

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管有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，以令某

人可為該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該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使用該侵

犯版權複製品，該首述的人即屬犯罪。 

 

(2B) 第(2A)款適用於屬以下項目的版權作品 — 

 

(a) 電腦程式； 

 

(b) 電影； 

 

(c) 電視劇或電視電影； 

 

(d) 音樂聲音紀錄；或 

 

(e) 音樂視像紀錄。 

 

(2C) 第(2A)款不適用於任何屬刊印形式的電腦程式的侵犯

版權複製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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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D) 在以下情況下，第(2A)款並不就管有電腦程式的侵犯

版權複製品一事而適用 — 

 

(a) 該電腦程式已連同本身不屬電腦程式但需要使

用該電腦程式以觀看或聆聽的另一作品，向公

眾提供；而且 

 

(b) 有關人士管有該電腦程式的侵犯版權複製品的

原因︰僅在於在技術上需要該複製品以觀看或

聆聽(a)段所提述的另一作品。 

 

(a) 該電腦程式包含本身不屬電腦程式的作品的整

項或其任何部分，而獲提供該作品的複製品的

公眾人士中任何人觀看或聆聽該作品，在技術

層面上需有該電腦程式；或 

 

(b) 該電腦程式包含在本身不屬電腦程式的作品內

作為其部分，而獲提供該作品的複製品的公眾

人士中的任何人觀看或聆聽該作品，在技術層

面上需有該電腦程式。 

 

(2E) 在以下情況下，第(2A)款不適用 — 

 

(a) 管有侵犯版權複製品的人，是為了以作為法律

執業 (不論他是否在香港具有大律師執業資

格或律師執業資格)律師律師的專業身分就該

複製品向其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，而管有該複

製品的； 

 

(b) 管有侵犯版權複製品的人，是為了向有關版權

作品的版權擁有人或專用特許持有人提供關乎

該複製品的調查服務，而管有該複製品的；或 

 

(c) 管有侵犯版權複製品的人，是在其當事人的處

所管有該複製品，而該複製品是其當事人向他

提供的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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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第 118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2F) 在不損害第 125 條的原則下，凡任何法人團體或合夥

作出第(2A)款所提述的任何作為，則下述的人除非有證據證明顯示

他並沒有授權作出該作為，否則須被推定為亦曾作出該作為 — 

 

(a) 就法人團體而言 — 

 

 (i) 於該作為作出之時負責該法人團體的

內部管理的該法人團體的董事；或 

 

 (ii) (如沒有上述董事)於該作為作出之時

在該法人團體的董事的直接授權下負

責該法人團體的內部管理的人； 

 

(b) 就合夥而言 — 

 

 (i) 於該作為作出之時負責該合夥的內部

管理的該合夥的合夥人；或 

 

 (ii) (如沒有上述合夥人)於該作為作出之

時在該合夥的合夥人的直接授權下負

責該合夥的內部管理的人。 

 

(2G) 任何憑藉第(2F)款而被控犯第(2A)款所訂罪行的被告

人，在以下情況下須視為已證明他並沒有授權作出有關作為 — 

 

(a) 所舉出的證據已足夠就有關事實帶出他並沒有

授權作出有關作為帶出爭論點；而且 

 

(b) 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。 

 

(2H) 就第(2G)(a)款而言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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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如法院信納以下情況，則有關被告人須視為已

舉出足夠的證據 — 

 

 (i) 有關被告人已安排有關法人團體或合

夥撥出財務資源，以取得足夠數量的

關乎該法律程序的版權作品的複製品

(該複製品不屬侵犯版權複製品)以供

該法人團體或合夥使用，而有關被告

人亦已指示該等資源用作上述用途；

或 

 

 (ii) 有關法人團體或合夥已為取得足夠數

量的關乎該法律程序的版權作品的複

製品(該複製品不屬侵犯版權複製品)

以供該法人團體或合夥使用，而招致

開支； 

 

(b) 在不抵觸(a)段的情況下，法院在裁定就第

(2G)(a)款而言是否已舉出足夠證據時，可顧

及(包括(但不限於)) — 

 

 (ai) 有關被告人是否已引入禁止該有關法

人團體或合夥使用版權作品的侵犯版

權複製品的政策或常規； 

 

(b) 有關被告人是否已撥出財務資源或招致開支，

讓有關法人團體或合夥取得不屬侵犯版權複製

品的版權作品的複製品； 

 

 (cii) 有關被告人是否已採取行動，以防止

有關法人團體或合夥使用版權作品的

侵犯版權複製品。”。 

 

(5) 第 118(3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第(1)”之後加入“或(2A)”。 

 

(6) 第 118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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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(3A) 任何被控犯第(2A)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以下事宜，

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— 

 

(a) 他在受僱工作期間，管有有關的侵犯版權複製

品；及 

 

(b) 有關的侵犯版權複製品是其僱主或代表其僱主

的人向他提供，讓他在他受僱工作期間使用

的。 

 

(3B) 第(3A)款不適用於 — 

 

(a) 在獲取有關的侵犯版權複製品之時，職分屬能

夠作出或影響關乎獲取該複製品的決定的僱

員；或 

 

(b) 在有關罪行發生之時，職分屬能夠作出或影響

關乎使用或清除有關的侵犯版權複製品的決定

的僱員。”。 

 

(7) 第 118(4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、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

、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而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或業

務的過程中”。 

 

(8) 第 118(5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、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

、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而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或業

務的過程中”。 

 

(8A) 第 118(6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之內”之後加入“，而該複製品

是在製作它的所在國家、地區或地方合法地製作的”。 

 

(9) 第 118(8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、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

、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而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或業

務的過程中”。 

 

(10) 第 118(8A)條現予廢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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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 第 118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10) 在本條中，“經銷”(dealing in)指出售、出租或為

牟利或報酬而分發。”。 

 

 

23. 第 118 條所訂罪行的罰則 

 

第 119(1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第 118(1)”之後加入“或(2A)”。 

 

 

24. 加入條文 

 

現加入 — 

 

  “ 119B. 為分發而製作或分發屬刊印形式 

並載於書本等的版權作品的 

侵犯版權複製品的罪行 

 

(1) 在不損害第 118(1)條的原則下，任何人如未獲本款適

用的版權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許，而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

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定期或頻密作出任何以下作為，因而

導致該版權擁有人蒙受經濟損失，該人即屬犯罪 — 

 

(a) 在未獲本款適用的版權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

許下，為分發而製作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

品，因而導致該版權擁有人蒙受經濟損失；或 

 

(b) 在未獲本款適用的版權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

許下，分發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，因而導

致該版權擁有人蒙受經濟損失。 

 

(2) 第(1)款適用於屬刊印形式並載於以下項目的版權作

品 — 

 

(a) 書本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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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雜誌； 

 

(c) 期刊；或 

 

(d) 報章。 

 

(3) 第(1)款在根據第(14)款訂立的規例所指明的情況下

不適用。 

 

(4) 第(1)款不適用於符合任何以下描述的教育機構 — 

 

(a) 附表 1 第 1 條所指明的教育機構； 

 

(b)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 章)第 88 條獲豁免

繳稅的教育機構；或 

 

(c) 獲政府發放直接經常性補助金的教育機構。 

 

(5) 凡透過有線或無線網絡分發侵犯版權複製品，而取用

該複製品並不受認證或識別程序所限，則第(1)款不適用於該項分

發。 

 

(6) 在不損害第 125 條的原則下，凡任何法人團體或合夥

作出第(1)款所提述的任何作為，則下述的人除非有證據證明顯示

他並沒有授權作出該作為，否則須被推定為亦曾作出該作為 — 

 

(a) 就法人團體而言 — 

 

 (i) 於該作為作出之時負責該法人團體的

內部管理的該法人團體的董事；或 

 

 (ii) (如沒有上述董事)於該作為作出之時

在該法人團體的董事的直接授權下負

責該法人團體的內部管理的人； 

 

(b) 就合夥而言 — 

 



 37

 (i) 於該作為作出之時負責該合夥的內部

管理的該合夥的合夥人；或 

 

 (ii) (如沒有上述合夥人)於該作為作出之

時在該合夥的合夥人的直接授權下負

責該合夥的內部管理的人。 

 

(7) 任何憑藉第(6)款而被控犯第(1)款所訂罪行的被告

人，在以下情況下須視為已證明他並沒有授權作出有關作為 — 

 

(a) 所舉出的證據已足夠就有關事實帶出他並沒有

授權作出有關作為帶出爭論點；而且 

 

(b) 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。 

 

(8) 就第(7)(a)款而言 — 

 

(a) 如法院信納以下情況，則有關被告人須視為已

舉出足夠的證據 — 

 

 (i) 有關被告人已安排有關法人團體或合

夥撥出財務資源，以取得足夠數量的

適當的特許以製作或分發、或製作及

分發關乎該法律程序的版權作品的複

製品以供該法人團體或合夥使用，而

有關被告人亦已指示該等資源用作上

述用途； 

 

 (ii) 有關被告人已安排有關法人團體或合

夥撥出財務資源，以取得足夠數量的

關乎該法律程序的版權作品的複製品

(該複製品不屬侵犯版權複製品)以供

該法人團體或合夥使用，而有關被告

人亦已指示該等資源用作上述用途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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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有關法人團體或合夥已為取得足夠數

量的適當的特許以製作或分發、或製

作及分發關乎該法律程序的版權作品

的複製品以供該法人團體或合夥使

用，而招致開支；或 

 

 (iv) 有關法人團體或合夥已為取得足夠數

量的關乎該法律程序的版權作品的複

製品(該複製品不屬侵犯版權複製品)

以供該法人團體或合夥使用，而招致

開支； 

 

(b) 在不抵觸(a)段的情況下，法院在裁定就第

(7)(a)款而言是否已舉出足夠證據時，可顧及

(包括(但不限於)) — 

 

(ai) 有關被告人是否已引入禁止該有關法

人團體或合夥製作及分發版權作品的

侵犯版權複製品的政策或常規； 

 

(b) 有關被告人是否已撥出財務資源或招致開支，

以取得特許以製作及分發版權作品的複製品； 

 

(cii) 有關被告人是否已採取行動，以防止

該有關法人團體或合夥製作或分發版

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。 

 

(9) 任何被控犯第(1)款所訂罪行的人如證明以下事宜，

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— 

 

(a) 他已為取得有關版權擁有人的特許而採取足夠

而合理的步驟，但未能獲得該版權擁有人及時

回應； 

 

(b) 他已作出合理努力，但仍不能取得可透過商業

途徑取得的有關版權作品的複製品，而有關版

權擁有人已拒絕按合理的商業條款向他批出特

許；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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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他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所製作或分發的複製品

是侵犯版權複製品。；或 

 

(d) 他在作出合理查究後，仍不能確定有關版權擁

有人的身分及聯絡之詳細資料。 

 

(10) 就第(1)款所指的作為而被控犯任何罪行的人如證明

以下事宜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— 

 

(a) 他在受僱工作期間，作出該作為；及 

 

(b) 他按照其僱主或代表其僱主的人在他受僱工作

期間給予他的指示，作出該作為。 

 

(11) 凡僱員在製作或分發有關的侵犯版權複製品之時，其

職分屬能夠作出或影響關乎製作或分發該侵犯版權複製品的決定，

則第(10)款不適用於該僱員。 

 

(12) 任何人犯第(1)款所訂罪行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

可就每份侵犯版權複製品處第 5 級罰款，並可處監禁 4 年。 

 

(13) 第 115 及 117 條(與版權有關的各種事宜的推定)不適

用於就第(1)款所訂罪行而提起的法律程序。 

 

(14) 為施行第(3)款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可藉規例指明第

(1)款不適用的情況。”。 

 

 

25. 在香港以外地方等製作侵犯版權複製品 

 

第 120(2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、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、或在

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而”而代以“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

程中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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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提出檢控的時限 

 

第 120A 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或由檢控人發現該罪行的日期起計的 1

年屆滿(兩中以較早為準)”。 

 

 

27. 誓章證據 

 

(1) 第 121(1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任何誓章”之前加入“為便利證

明版權的存在及版權的擁有權，並在不損害第 11 至 16 條(作及版權的

擁有權)及第 17 至 21 條(版權的期限)的實施的原則下，”。 

 

(2) 第 121(1)(b)條現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b) 該作品的作的姓名或名稱； 

 

(ba) 凡該作品的作屬個人 — 

 

  (i) 該作的居籍所在地； 

 

 (ii) 該作的住處所在地；或 

 

(iii) 該作具有居留權的地方； 

 

(bb) 凡該作品的作屬法人團體 — 

 

  (i) 該作成立為法團的地方；或 

 

 (ii) 該作的主要營業地點；”。 

 

(3) 第 121(2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在不損害第(1)款”而代以

“為便利證明版權的存在及版權的擁有權，並在不損害第(1)款以及第 11

至 16 條(作及版權的擁有權)及第 17 至 21 條(版權的期限)的實施”。 

 

(4) 第 121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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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(2A) 就根據第 118(1)條提起的任何法律程序而言，任何誓

章如看來是由版權作品的擁有人作出或由他人代其作出的，並 — 

 

(a) 述明該作品的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；及 

 

(b) 述明該擁有人並無向該誓章所指名的人批出可

就該作品作出第 118(1)(a)、(b)、(c)、(d)

、(e)、(f)或(g)條所提述的任何作為的特

許， 

 

則在符合第(4)款所載的條件下，該誓章須在該法律程序中獲接納

為證據而無須進一步證明。 

 

(2B) 就根據第 118(2A)條提起的任何法律程序而言，任何

誓章如看來是由版權作品的擁有人作出或由他人代其作出的，

並 — 

 

(a) 述明該作品的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；及 

 

(b) 述明該擁有人並無向該誓章所指名的人批出可

就該作品作出第 118(2A)條所提述的任何作為

的特許， 

 

則在符合第(4)款所載的條件下，該誓章須在該法律程序中獲接納

為證據而無須進一步證明。”。 

 

 


